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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行动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培育壮大低空经济战略

性新兴支柱产业的决策部署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联合

印发的《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》，结合浙江低空

经济应用需求与场景特色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统筹高质量

发展和高水平安全，按照“先载货后载人、先隔离后融合、先远

郊后城区”原则，坚持安全有序、因地制宜、改革创新、融合应

用，充分发挥浙江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场景优势，围绕生产作业、

低空运输、公共治理、低空消费等领域，重点实施成熟场景拓展、

潜力场景培育、特色场景创新三大行动，创新建立场景监管、统

筹开放、业态牵引三大机制，为加快培育发展低空经济新质生产

力、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提供有力支撑。到 2027年，年飞行量达

300万小时，形成低空公共治理、山海共富、数智应用三大浙江

特色品牌。到 2030 年，年飞行量超 500万小时，成为全国低空

经济应用场景创新高地。

二、重点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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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熟场景拓展行动

1.扩大低空综合治理范围。推广海宁、新昌等县域低空治理

模式，推动杭州、绍兴、嘉兴、衢州、湖州等地整合市域低空治

理服务需求，拓展“综合飞一次”服务。支持宁波、舟山、温州、

台州等沿海地区构建海洋低空综合场景，开展海域污染监测、港

航运行监管、锚地海事服务等应用。支持衢州、丽水、湖州等谋

划山区低空特色场景，推进生态环境监测、突发事件监测、地质

灾害救援等应用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公安

厅、省海洋经济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海事局等参与，各设区市

人民政府负责落实。以下均需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落实，不再列出）

2.提升低空应急救援能力。统筹推进全省航空消防应急救援

网络建设，形成无人机与直升机搭配、地面与空中力量协同的救

援体系，实现航空应急救援 30分钟响应。到 2027年，建成低空

垂直起降设施 500个。（省应急管理厅牵头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

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等参与）推广丽水山区航空医疗救援“陆

空一体”“余杭低空医疗服务等模式。鼓励各地依托三甲医院、

社区医院、血站、偏远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等医疗服务机构，采用

购买服务等方式，积极探索开展血液、药品、生物标本等医疗物

资低空配送。（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交通运输

厅等参与）

3.积极发展低空生产作业。大力推广无人机在病虫害防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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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情灾情监测、播种施肥投饵等应用，推广湖州南浔低空农业数

字化场景，拓展开展仙居杨梅、诸暨香榧、安吉茶叶、舟山大黄

鱼、临安山核桃等低空运输业务。到 2027年，农用无人机作业

面积 6500 万亩次以上。（省农业农村厅牵头，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经信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海洋经济厅等参与）围绕钱江源国

家森林公园，清凉峰、天目山、乌岩岭等林草重点保护区，雁荡

山、天台山等风景名胜区，积极开展森林草原防火、林草有害生

物防治、林业生产等作业。到 2027 年底，无人机巡护覆盖林区

面积达 760万亩。（省林业局牵头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交通运输

厅等参与）全面推进交通网、水网、电网、管网等低空巡检应用，

推广宁波舟山港船舶水尺无人机勘察等模式。（省交通运输厅、

省海洋经济厅、省水利厅、省能源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国资委

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加快推进无人机在空间测绘、地质勘探、气

象探测等应用，开展各类地理信息数据采集生产工作。加快推进

无人机在气象探测、气象灾害调查、人工影响天气等气象领域典

型场景的应用。（省自然资源厅牵头，省生态环境厅、省水利厅、

省林业局、省气象局等参与）支持利用无人机开展文物资源调查、

保护监测等工作。（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牵头）

（二）潜力场景培育行动

4.逐步释放低空物流潜力。优先发展城乡低空物流，推广普

陀、平湖、绍兴越城等“低空+客货邮”融合发展场景，因地制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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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山区、海岛、农村等偏远地区开展低空物流配送。加快发展城

际低空物流，推动无人机物流节点与铁路场站、港口、机场等衔

接，拓展长三角低空跨省物流航线。有序发展城市低空物流，支

持杭州、绍兴等地开展无人机即时配送、电商快递末端服务等商

业化服务。到 2027 年，累计新增 100条无人机物流航线。（省

交通运输厅牵头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邮政管理局等参与）

5.激发低空文旅体消费活力。支持具备条件的旅游景区逐步

开发特色低空旅游线路，支持东阳、建德、文成、安吉等提升品

牌影响力，打造“空中看横店”“浙东空中唐诗之路”等名片，在

确保安全前提下，因地制宜开发空中观光、飞行体验、低空研学、

无人机表演等多样化低空产品。到 2027 年底，打造低空精品航

线 10 条。（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牵头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交通

运输厅、省经信厅、省商务厅等参与）推动武义大斗山、鄞州咸

祥航空等飞行营地提质扩能，拓展滑翔伞、热气球、动力伞、轻

型运动飞机等特色项目。（省体育局牵头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交

通运输厅等参与）

6.稳慎发展低空交通出行。稳步发展通用航空短途运输，支

持东阳、德清、建德等地开通一批城际低空运输航线，推广舟山

“海岛快巴”品牌。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探索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

（eVTOL）载人飞行。（省交通运输厅牵头，民航浙江安全监管

局、民航温州安全监管局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国资委等参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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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特色场景探索行动

7.推进低空安防监管服务。围绕支撑全省低空飞行安全和服

务低空产业发展，加快构建低空安全管理治理体系。聚焦提升运

输机场低空安全防护能力，积极建设萧山机场低空安全防护能力

提升项目，有序推进省内运输机场开展低空安防体系建设。有序

推进城市低空安防体系建设，打造余杭、越城、岱山等低空安防

试点项目。拓展低空重大赛事、重要活动中的安防应用服务。（省

公安厅牵头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经信厅、省交通运输厅等参与）

三、推进机制

（一）健全监管机制

8.建立全过程安全监管机制。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明确

省市县三级及民航、公安等部门在空防安全、飞行安全、公共安

全中的职责边界，压实运营企业主体责任。全面摸排全省各级政

府、企业及个人无人机设备与服务，接入省级智能网联系统。建

立跨部门信息核查与执法联动机制，对未报批飞行、违规飞行等

行为实施闭环管理，严厉查处“黑飞”行为。健全应急响应与事故

处置制度，督促运营企业制定飞行安全风险防控方案和突发事件

处置预案。（省公安厅、省经信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应急管理

厅、省数据局、省通信管理局、民航浙江安全监管局、民航浙江

空管分局、民航温州安全监管局、民航宁波空管站、民航温州空

管站、省发展改革委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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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建立低空运营评价机制。构建以安全性、经济性、创新性

等为核心的低空运营评价体系，开展运营成效评价，探索推动评

价结果与信用评级、保险等挂钩，加大对运营成效显著、商业可

持续项目的政策支持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省委金融办、人行

浙江省分行、省公安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、省农业农村

厅、省海洋经济厅、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应

急管理厅、省体育局、省林业局、浙江金融监管局等参与）

（二）统筹开放机制

10.建立场景动态管理机制。按照“征集—遴选—发布—评估

—更新”滚动管理，常态化年度发布全省低空经济场景需求、服

务能力、典型案例三张清单。支持各级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，

开展公路巡检、河湖巡查、国土测绘、海事巡查等“低空+公共

服务”场景应用。依托省级智能网联系统搭建低空经济应用场景

供需对接应用平台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省交通运输厅、省财

政厅、省经信厅、省科技厅等参与）

11.推进低空场景开放共享。依托郊野公园、城市绿心、旅

游景区等，聚焦个人娱乐飞行需求，规划建设一批飞行体验区。

支持地方政府充分梳理城市治理、应急救援等公共服务应用场景

需求，积极纳入省级场景需求清单。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基础上，

推动政府低空应用场景优先向市场开放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

省公安厅、省交通运输厅等参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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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创新业态牵引机制

12.推动技术模式创新。以场景需求为牵引，驱动低空经济

核心技术突破和商业模式创新。鼓励龙头企业、高校院所、概念

验证中心等，聚焦物流、载人、巡检、应急等细分领域，建设场

景技术创新实验室，纳入省重大科技计划的，按规定予以支持。

推动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新技术与低空经济深度融合，培育“低

空+数字孪生”等新业态。（省科技厅牵头，省经信厅、省发展改

革委、省交通运输厅等参与）

13.推进产业生态拓展。培育一批专业化、规模化低空运营

企业，加强商业模式探索。引进和培育专业无人机维修、检测、

认证等服务机构，建设区域性低空质量技术认证服务中心。面向

低空物流、低空旅游、医疗救护等各类应用场景，丰富保险产品，

探索第三者责任险强制投保制度。积极组织场景创新、经验交流

等活动，营造全域场景创新氛围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牵头，省交通

运输厅、省经信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委金融办、省市场监管局、浙

江金融监管局、民航浙江安全监管局、人行浙江省分行等参与）

四、保障措施

14.完善空域使用规则。加强与军民航管理部门沟通协调，

健全军民地低空飞行协同管理机制，联合优化飞行计划审批流程。

依托省级低空智能网联系统，发布适飞空域信息与飞行计划审批

窗口，优先保障国防、警务、应急管理、医疗救护等飞行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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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省交通运输厅牵头，省公安厅、民航浙江安全监管局、民航温

州安全监管局、民航浙江空管分局省委军民融合办、省发展改革

委等参与）

15.强化政策要素支持。对于安全好、需求大、有效益的场

景，优先给予要素和资金保障，强化尖兵、领雁等科技项目支持。

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科学适度给予运营补贴，同步明确期限与退坡

机制。坚持场景牵引、适度超前，围绕低空应用场景统筹完善基

础设施布局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科技厅、省自然资

源厅、省交通运输厅等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6.加强专业人才引育。探索低空经济高层次人才纳入省级

人才计划支持范围，重点引进飞行、空管、适航、研发、运营管

理等急需紧缺。鼓励浙江大学、北航等在浙高校和职业院校开设

低空经济相关专业或课程，依托现有产教融合平台，有序推进低

空经济领域校企合作与人才培养。鼓励企业开展无人机驾驶员、

装调检修工等职业技能培训和等级认定，壮大高素质技术技能人

才队伍。（省委人才办、省教育厅、省人力社保厅等按职责分工

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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